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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 

 
高級政府律師  
陳穎恩女士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總議會秘書 (1)1  
余麗琼小姐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7 
盧詠儀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2  
鄧曾藹琪女士  

  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

(立法會CB(1)1925/07-08(01)號文件 ⎯⎯ 就 2008年 6月 13日 會 議 上

所作討論而須作出的跟進

行動一覽表   
立法會CB(1)1925/07-08(02)號文件 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對 立 法 會

CB(1)1925/07-08(01) 號 文

件的回應 )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A)。  
 
2.  委員支持主席代表法案委員會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 (“修正案 ”)，將二氧化碳加入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。他們又要求助理

法律顧問 7擬備修正案擬稿供委員考慮。  
 
3.  委員察悉蔡素玉議員擬動議修正案，將在認可排放交易計劃

下進行的減排項目的有效期定為 3年，同時就新訂第 30B(2)條所訂的罪

行，除罰款外，再加 6個月監禁。  
 
 
II. 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43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8月 15日  



 

附件A 
 
 

《 2008年空氣污染管制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會議過程 

 

日期： 2008年 6月 16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 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行動 

 
000000 - 000615 主席  

政府當局  
黃定光議員  
 

政府當局對就 2008年 6月 13日會議

上所作討論而須作出的跟進行動一

覽 表 的 回 應 ( 立 法 會 CB(1)1925/ 
07-08(01)號文件 ) 
 

 

000616 - 001258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研 究 立 法 會 CB(1)1925/07-08(02) 號
文件的附件所載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 (“修正案”)的最後定稿  
 

 

001259 - 001725 單仲偕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應否容許本港發電廠無限期地

利用在認可排放交易計劃之下的項

目取得的排放配額以符合排放總量

上限的規定  
 
政府當局回應稱  ⎯⎯  
 
(a) 擬議新訂附表 2C訂明，本港發

電廠所能取得的排放配額總數

量，不得多於該發電廠在該排

放年度開始時所獲分配的排放

限額數量的 15%；  
 
(b) 鑒於進行額外減排項目所涉及

的龐大投資，若這些項目有效

期甚為短促，便無誘因驅使本

港發電廠參與認可排放交易計

劃；  
 
(c) 就減排項目的有效期設定上限

不可接受，以免此舉影響認可

排放交易計劃的效力；及  
 

 



 

 2
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行動 

 
(d) 無論如何，鑒於兩地的排放標

準會逐步收緊，該等項目不大

可能會無限期地產生排放配額  
 

001726 - 002225 單仲偕議員  
主席  
 

單仲偕議員的關注事項  ⎯⎯  
 
(a) 應引入更有效措施減少二氧化

碳排放，如發展可再生能源；

及  
 
(b) 不對二氧化碳作出管制，條例

草案便不完整  
 

 

002226 - 003910 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應否將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入條

例草案的管制範圍，以及應否就減

排項目的有效期訂定上限  
 
單仲偕議員支持由主席代表法案委

員會動議有關管制二氧化碳排放的

修正案，這將由立法會主席決定是

否容許提出有關修正案  
 
黃定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

設 定 實 施 管 制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的 時

限。當局亦應考慮實施綠化措施以

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 
 
政府當局解釋管制二氧化碳排放所

涉及的困難和影響，但當局正研究

空氣質素指標及氣候變化，該兩項

研 究 預 期 會 分 別 於 2008 年 年 底 及

2009年年底完成  
 

 

003911 - 004925 李柱銘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李柱銘議員認為  ⎯⎯  
 
(a) 有需要開放電力市場，引入競

爭以鼓勵電力公司採取更環保

的發電方法；  
 
(b) 支持就在認可排放交易計劃下

進行的減排項目的有效期設定

上限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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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行動 

 
(c) 本港電力公司應只在作出應盡

的努力以符合排放總量上限的

規定後，才獲准透過排放交易

購買排放配額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排放交易計劃旨在為電力公司

提供靈活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

以符合減排目標。由於排放交

易 計 劃 按 個 別 項 目 的 形 式 運

作，有興趣參與的發電廠必須

預 早 計 劃 並 投 資 在 減 排 項 目

上，以便產生可供買賣的排放

配額。就參與排放交易計劃訂

立太多預設條件，會令計劃無

法運作；及  
 
(b) 合資格的發電廠在認可排放交

易計劃下進行額外減排項目，

會有助改善地區內的空氣質素  
 

004926 - 005608 蔡素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蔡素玉議員認為  ⎯⎯  
 
(a) 本港發電廠若獲准另行透過認

可排放交易計劃取得排放配額

此較簡單又便宜的方法調高其

獲配限額的數量，便不會有動

力改善其排放表現；  
 
(b) 建議中的排放交易計劃將容許

本港發電廠無限期地利用排放

交易計劃項目取得排放配額以

符合排放總量上限規定；及  
 
(c) 排放交易應只作為短期措施，

而不可視為本港發電廠符合其

排放總量上限規定的整體解決

方案。因此，應就減排項目的

有效期訂定上限  
 
政 府 當 局 重 申 排 放 交 易 計 劃 的 益

處，以及不宜就減排項目的有效期

訂定上限的原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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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行動 

 
005609 - 010448 何鍾泰議員  

政府當局  
 

何鍾泰議員認為  ⎯⎯  
 
(a) 實施減排項目需要龐大投資及

頗長的籌備時間，因此不宜就

減排項目的有效期訂定上限；  
 
(b) 鑒於現時並無商業上可行的方

法減少以化石燃料發電所排放

的二氧化碳，就二氧化碳訂定

排放量上限亦不適當；及  
 
(c) 開始時應試行實施一個初步減

排項目，以評估認可排放交易

計劃是否可行  
 

 

010449 - 013227 蔡素玉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蔡素玉議員關注到  ⎯⎯  
 
(a) 在 制 訂 擬 議 的 排 放 交 易 計 劃

時，本港兩家電力公司與政府

當局官商勾結；  
 
(b) 政府當局擬向新加入電力市場

者 只 提 供 排 放 限 額 總 數 量 的

1%，可見當局無意開放市場；

及  
 
(c) 本港兩家電力公司可無限期地

透過認可排放交易計劃取得排

放配額以調高其獲配限額，以

這較簡單又便宜的方法符合排

放總量規定  
 

 

013228 - 015700 蔡素玉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7 

討論蔡素玉議員所提出的，對於在

認可排放交易計劃下所進行的減排

項目的有效期，以 3年為上限的建議  
 
政府當局不同意在未有考慮減排項

目的性質的情況下，就項目的有效

期設定時限  
 
黃定光議員認為，若政府當局可向

委員保證減排項目的有效期不大可

能會無限期地延伸，便未必有需要

就該等項目設定時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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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行動 

 
單仲偕議員關注到，就該等項目設

定時限會減低排放交易的靈活性，

不利交易進行  
 

015701 - 015747 主席  
蔡素玉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 
 

討論法案委員會應否動議修正案，
將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入條例草案的
規管範圍  
 
蔡素玉議員及單仲偕議員支持由主
席代表法案委會動議修正案，將二
氧化碳的排放加入條例草案的規管
範圍  
 
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7擬備該修
正案的擬稿供委員考慮  
 

 

015748 - 015940 助理法律顧問 7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研究立法會 CB(1)1925/07-08(02)號
文件的附件所載修正案的最後定稿  
 

 

015941 - 020927 蔡素玉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是否有需要就新訂第 30B(2)條
所訂有關提供不正確資料的罪行，
除罰款外，設立監禁的刑罰  
 
鑒於擬議第 30B(2)條適用於電力公
司，黃定光議員及單仲偕議員質疑
就該條設立監禁的刑罰是否適當  

蔡素玉議員認為，除罰款外，施加
監 禁 的 刑 罰 是 適 當 的 ， 以 便 與 第
30B(1)(b)(ii) 條 就 第 二 次 或 其 後 再
被裁定違反指明牌照的條款及條件
有罪所訂的罰則看齊  
 

 

020928 - 020954 助理法律顧問 7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蔡素玉議員  
 

討論擬議第 30B(2)條的中文本  
 

 

020955 - 021124 主席  
 

立法時間表 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8月 15日  


